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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银杏叶片产品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事项概述  

2015 年 5 月 19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桂林兴达药

业有限公司等企业违法生产销售银杏叶药品的通告》（2015 年第 15 号，以下简

称“《通告》”），《通告》指出桂林兴达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兴达”)违

法改变银杏叶提取生产工艺，同时从不具备资质的企业购进违法工艺生产的银杏

叶提取物，用于生产银杏叶片，并将外购的提取物销售给其他药品生产企业，伪

造原料购进台账和生产检验记录；万邦德（湖南）天然药物有限公司用购进的银

杏叶提取物生产银杏叶片和银杏叶胶囊等制剂，伪造原料购进台账和生产检验记

录。两家公司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通告》说明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查明了全国有 24 家药品生产企业（未包括本公司）从桂林兴

达购买银杏叶提取物，要求凡发现使用桂林兴达银杏叶提取物生产银杏叶制剂

的，要立即责令企业停止生产和销售，主动召回相关产品。 同时，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各地立即组织本行政区域内所有银杏叶提取物和银杏叶制

剂生产企业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检查擅自改变提取工艺、非法添加相关物质、从

不具备资质企业购进银杏叶提取物等违法行为。 

 

二、 公司自查情况  

上述事件发生后，公司总部及涉及银杏叶制剂的下属子公司深圳海王药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药业”）高度重视，已成立了由质量部、生产技术部、

采购部等相关部门组成的自查小组，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立即对生产的银杏叶片产品相关的银杏叶提取物供应商、购进、质量、生产情况



开展自查。 

自查结果：海王药业生产的银杏叶片，其银杏叶提取物供应商具有相应资

质，海王药业未购买过《通告》中所列企业的银杏叶提取物，所有银杏叶提取物

均按照《中国药典》（2010 年版）检验符合规定后投入使用，产品生产过程符合

药品 GMP 法规的要求，产品质量符合《中国药典》（2010 年版）标准。 

 

三、事件进展及应对措施 

2015 年 5 月 27 日海王药业收到银杏叶提取物供应商“宁波立华制药有限公

司”通知，“宁波立华制药有限公司”正在接受国家药监部门专项检查，根据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银杏叶提取物专项治理精神，该公司提供给海王药业

的部分银杏叶提取物存在质量风险，实施紧急召回，建议海王药业立即启动召回

程序，并向当地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报告。  

     针对该情况，海王药业拟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1、暂停生产和销售银杏叶片及银杏叶分散片，对库存的“宁波立华制药有

限公司”相关提取物就地封存，密切关注该公司银杏叶提取物质量风险，并对相

关产品启动召回程序。 

2、暂时终止与“宁波立华制药有限公司”的所有业务往来，对于由此导致

的相关经济损失，将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和业务合同、《原辅料质量供需保证协议

书》的约定，及时采取法律措施，向其进行相应索赔。  

3、及时关注国家药监部门相关事项的工作进展，并积极配合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开展相关工作。  

 

四、对公司的影响  

海王药业已及时采取积极措施处理此次事件，将最大程度地保护客户的利

益，努力减少此次事件对公司产生的不利影响。 

公司银杏叶片产品的整体规模较小，2014 年度销售收入占当年公司总销售

收入的 0.51 %；2015 年第一季度占公司同期总销售收入的 0.44 %。因银杏叶片

产品占公司同期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小，对公司同期毛利贡献亦较小，约为 0.2%，

本次银杏叶片产品事项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相关事件的进展，根据事件发展情况，公司及海王药业

将及时做出评估，并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2015 年 5 月 28 日 




